
2015年 9 月 1日 星期二

B2

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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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奥飞动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广东奥飞动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

本公司

"

）

股票交易价格连续两

个交易日内

（

2015

年

8

月

28

日

、

2015

年

8

月

31

日

）

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

（

累计偏离

-22.12%

），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

》

的规定

，

公司股票

（

证券代码

：

002292

证券简称

：

奥飞动漫

）

交易属于异常波动的情况

。

二

、

公司关注

、

核实情况

根据相关规定的要求

，

公司进行了必要核实

，

现对有关核实情况说明如下

：

1

、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

、

补充之处

；

2

、

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

公开重大信息

；

3

、

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

4

、

2015

年

8

月

19

日

，

本公司刊登了

《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预案

》

等相关公告

，

披露了本公司目前正在筹划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相关资料

；

2015

年

9

月

1

日

，

本公司刊登了

《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预案

（

修

订稿

）》

等相关公告

。

除上述事项外

，

本公司

、

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

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

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

5

、

股票异常波动期间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未买卖公司股票

。

三

、

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

，

除前述事项

（

指第二部分第

4

条涉及的披露事项

）

外

，

本公司目

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

《

股票上市规则

》

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

的筹划

、

商谈

、

意向

、

协议等

；

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交所

《

股票上市规则

》

的规定

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

、

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

公司

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

、

补充之处

。

四

、

必要的风险提示

1

、

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

2

、

公司已在

2015

年

8

月

20

日披露

《

2015

年半年度报告

》，

其中对

2015

年

1-9

月经

营业绩的预计情况为

：

2015

年

1-9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

30.00%

至

60.00%

；

2015

年

1-9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

：

37,612.46

万元至

46,292.26

万元

。

3

、

本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

，

请仔细阅读

《

广东奥飞动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预案

（

修订稿

）》

所披露的

"

重大风险提示

"

章节

：

"

一

、

与本次重组相关的风险

（

一

）

审批风险

本次交易尚需满足多项条件方可完成

，

包括但不限于取得奥飞动漫董事会

、

股东大会

对本次交易的批准

、

中国证监会对本次交易的核准等

。

本次交易能否取得上述批准或核准

及取得上述批准或核准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

，

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审批风险

。

（

二

）

本次交易可能被暂停

、

中止或取消的风险

上市公司制定了严格的内幕信息管理制度

，

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在协商确定本次交

易的过程中

，

尽可能缩小内幕信息知情人员的范围

，

减少内幕信息的传播

。

尽管在本次重

组过程中上市公司已经按照相关规定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

，

但无法排除上市公司股价

异常波动或异常交易涉嫌内幕交易致使本次重组被暂停

、

中止或取消的风险

。

请投资者注意因交易双方可能对预案方案进行重大调整

，

而导致需重新召开上市公

司董事会审议交易方案的风险

。

并提请投资者关注本次交易可能终止的风险

。

（

三

）

本次交易定金无法收回的风险

本次交易双方在协议中约定

，

若因上市公司原因导致交易无法正常履行

，

上市公司已

经支付的

5000

万元定金不予退还

；

若因交易对方自身情况不能完成本次交易

，

交易对方

应向上市公司退还已经支付的

5000

万元定金

，

并向上市公司另行支付

5000

万元赔偿

。

"

因上市公司原因

"

导致交易无法正常履行的情形

，

包括但并不限于以下几点

：

1

、

公司内部权力机关如公司董事会未能审议通过

；

2

、

虽经过公司董事会表决通过

，

但公司股东大会未能审议通过

；

3

、

由于公司未来发展方向改变或由于市场变化导致公司作出的价值判断和投资决策发生

改变

，

而终止本次交易

。

该

5,000

万元定金是根据契约化的市场原则

，

交易双方共同协商的结果

。

若发生上述

情形

，

上市公司已支付的定金将不予退还

。

针对以上情形

，

上市公司将坚决以保护中小股东利益为前提

，

积极采取下列措施

：

1

、

公司已建立一系列完善的投资决策和公司治理制度

，

形成权力机构

、

决策机构

、

监

督机构与经理层之间权责分明

、

各司其职

、

有效制衡

、

科学决策

、

协调运作的法人治理结

构

。

股东大会认真行使法定职权

，

严格遵守表决事项和表决程序的有关规定

，

科学民主决

策

，

维护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

董事会对全体股东负责

，

严格按照法律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履行职责

，

把好决策关

。

2

、

针对本次交易

，

上市公司在前期做好充分的尽职调查和投资研究工作

，

充分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

采取多种措施提高社会公众股股东参加股东大会的比例

，

同时积极与公司董

事

、

中小股东交流

、

沟通

，

使公司的董事

、

中小股东从多维度了解公司的投资计划和战略规

划

，

尽最大努力赢得董事与中小股东的支持

。

本次交易能否最终完成仍需经过上市公司董事会

、

股东大会以及中国证监会的批准

，

为确保交易的完成

，

本次交易方案设立了双重选择条款

，

若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案未能

获得中国证监会审核通过或者未能在

2016

年

4

月

30

日前通过中国证监会审核

，

上市公

司将会采用全现金的方式收购标的公司

。

提请投资者注意该交易无法正常履行时

，

上市公司无法足额收回提前支付定金的风

险

。

（

四

）

标的资产评估风险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的成交价格较账面净资产增值较高

，

主要原因是标的资产的账

面资产不能全面反映其真实价值

，

标的公司的行业经验

、

团队优势

、

优秀产品及

IP

资源将

为企业价值带来溢价

；

其次由于标的资产所在互联网动漫行业具有良好的发展空间

，

盈利

能力和发展前景有着较好的预期

，

同时标的公司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

。

估值机构结合标

的公司发展的经营现状

，

综合考虑动漫行业广阔前景等各种影响因素

，

履行了勤勉

、

尽职

的义务

；

但如果假设条件发生预期之外的较大变化

，

可能导致资产估值与实际情况不符的

风险

，

提醒投资者关注本次交易定价估值溢价水平较高的风险

。

交易各方确认

，

标的资产的最终交易价格将以估值机构出具的估值报告所评估的标

的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作为定价依据

，

由双方协商确定

。

本公司提醒投资者

，

虽然估值

机构在预估过程中履行了勤勉

、

尽职的义务

，

但仍存在因目前审计

、

估值工作尚未完成

，

导

致出现标的资产的最终估值与预估值存在一定差异的情形

。

（

五

）

本次交易完成后新增商誉存在的减值风险

本次交易的审计

、

评估工作尚未完成

，

由于资产基础法的评估工作尚在进行

，

未能预

计标的公司可辨认净资产的公允价值

，

因此本次交易完成后形成的商誉金额未能预计

，

待

评估工作完成后公司将及时披露

。

由于本次交易的预估值较标的公司账面净资产增值较高

，

最终交易价格将根据本次

交易的估值结果确定

。

本次交易完成后

，

在上市公司合并资产负债表中将形成一定金额的

商誉

，

即标的资产交易价格超出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部分形成的新增商誉

。

根据

《

企业会计准则

》

规定

，

本次交易形成的商誉不作摊销处理

，

但需在未来每年年终

进行减值测试

。

由于标的资产账面净资产较小

，

因此收购完成后上市公司将会确认较大金

额的商誉

。

若标的资产不能较好地实现收益

，

则本次交易形成的商誉将存在较高减值风

险

，

如果未来发生商誉减值

，

则可能对上市公司业绩造成不利影响

。

（

六

）

本次交易后收购整合风险

本次交易完成后

，

标的公司将成为上市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

上市公司对四月星空的整

合主要体现为包括

IP

内容开发

、

IP

版权运营

、

IP

传播渠道等方面的业务整合

。

在保持标

的公司独立运营

、

不对公司和标的公司现有的组织架构

、

人员进行重大调整的基础上与标

的公司实现优势互补

。

虽然上市公司之前在收购中已经积累了一定的并购整合经验

，

但本次交易的完成及

后续整合是否能既保证上市公司对标的公司的控制力又保持其原有竞争优势并充分发挥

本次交易的协同效应

，

实现上市公司与标的公司在业务层面的高效资源整合存在一定不

确定性

，

整合结果可能未能充分发挥本次交易的协同效应

，

从而对公司和股东造成损失

。

（

七

）

股票价格波动风险

股票价格不仅取决于上市公司的盈利水平及发展前景

，

也受到市场供求关系

、

国家相

关政策

、

投资者心理预期以及各种不可预测因素的影响

，

从而使公司股票的价格往往会偏

离其真实价值

。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需经需经上市公司董事会

、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并

经中国证监会核准方可实施

，

且需要一定的时间方能完成

，

在此期间股票市场价格可能出

现波动

，

从而给投资者带来一定的风险

。

针对上述情况

，

公司将根据

《

公司法

》、《

证券法

》、

《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和

《

股票上市规则

》

等有关法律

、

法规的要求

，

真实

、

准确

、

及

时

、

完整

、

公平地向投资者披露有可能影响公司股票价格的重大信息

，

供投资者做出投资

判断

。

二

、

标的资产的经营风险

（

一

）

标的公司所处的动漫行业政策监管风险

动漫产业受文化部

、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

、

工业与信息化部

、

中共中央宣传部

、

国家广播

电影电视总局和国家版权局等相关部门的共同监管

。

近年来

，

相关监管部门逐步加强了对

行业的监管力度

。

国家也进一步提升进口动漫产品的引入门槛

，

淘汰部分制作粗糙

、

内容

不健康的动漫产品

。

标的公司面临的行业监管环境更加完善和成熟

。

同时

，

目前动漫行业在中国属于朝阳产业

，

产业发展还处在探索阶段

，

监管政策处在不

断调整的过程中

，

如果不能及时掌握国家政策方向

，

正确解读有关部门最近几年连续出台的

规定

，

在动漫产品制作

、

授权

、

发行过程中违反了相关监管规定

，

将受到行业监管部门的处

罚

。

因此

，

必须及时调整并适应监管政策的变化

，

避免给标的公司正常业务经营带来风险

。

（

二

）

税收优惠政策变动的风险

2013

年标的公司被确定为北京市高新技术企业

，

根据

《

企业所得税法

》，

标的公司享受

15%

的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税率

，

有效期为三年

，

报告期内均按

15%

的税率计缴企业

所得税

。

高新技术企业认证的有效期为三年

，

企业应在期满前三个月内提出复审申请

，

不提出

复审申请或复审不合格的

，

其高新技术企业资格到期自动失效

。

若高新技术企业需要享受

减免税收的优惠政策

，

则需每年在税务机关进行备案

，

通过备案后的高新技术企业方可享

受政策规定的有关鼓励及优惠政策

。

如果标的公司未通过税务机关年度减免税备案审核

或高新技术企业认证期满后未通过认证资格复审

，

或者未来国家关于税收优惠的法规变

化

，

标的公司可能无法在未来年度继续享受税收优惠

。

（

三

）

动漫市场竞争加剧的风险

中国动漫产业近年来发展迅速

，

市场容量不断增加

。

除了现有动漫公司外

，

行业其他

潜在进入者也通过并购等方式进入动漫市场

。

行业新进入者不断涌入且市场集中度低加

剧了动漫市场的竞争性

。

一方面

，

标的公司作为一家互联网原创动漫平台

，

伴随动漫网络

平台数量的增长

，

标的公司可能存在部分用户分散流失风险

；

另一方面

，

随着市场上国外

引进或者国内原创漫画

、

动漫文学

、

动漫游戏

、

动漫影视作品数量的不断增多

，

标的公司原

创动漫作品将面临激烈市场竞争

。

提请投资者关注标的公司可能因动漫作品的市场影响

力不足直接影响其开展后续授权业务

，

进而对经营业绩与财务状况带来不利影响的风险

。

（

四

）

标的公司原创资源开发滞后而带来的业绩波动风险

动漫作品的消费本质上是一种文化体验

，

很大程度上受到文化群体

、

文化氛围和文化

偏好的影响

。

由于文化环境处于不断变化和发展中

，

客观上需要作品制作机构不断在内容

上创作

、

发行新的动漫作品

。

现阶段

，

标的公司作品开发模式为

UGC

模式

，

利用旗下

"

有妖

气

"

平台引入并聚集了大量的原创网络动漫作者

,

标的公司也拥有自己的作品培育机制以

及大数据分析系统与标准对作品进行筛选

，

不断生产

、

制作与向市场推广新的作品

，

进而

在此基础上开展全版权运营业务

。

而原创网络动漫作者是否具有持续的原创灵感与动力

，

新作品是否为市场所需要及喜爱

，

是否能够畅销均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

若标的公司原创

资源的开发滞后

，

或者不能及时

、

准确把握市场主观偏好的变化

，

推出的动漫作品有可能

因题材定位不准确

、

受众范围太狭隘等原因

，

不被市场接受和认可

，

进而对其财务状况和

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

（

五

）

应收账款比重较高导致坏账损失的风险

标的公司在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2014

年

12

月

31

日

、

2015

年

6

月

30

日的应收账款

规模分别为

69.18

万元

、

1,351.05

万元

、

3,482.46

万元

（

未经审计

），

占总资产的比例分别为

4.86%

、

19.35%

、

41.27%

。

随着标的公司业务发展

，

电影

、

广告

、

游戏分成款金额逐年攀升

。

提请投资者关注未来标的公司的欠款方因财务状况恶化或者经营情况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而出现无法归还应收账款的情形

，

进而对四月星空的经营产生不利影响的风险

。

（

六

）

侵权盗版风险

标的公司在发展过程中积累了众多商标

、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

动画著作权

、

作品著作

权等自主知识产权

。

这些自主知识产权使标的公司的产品具有独特性

、

创新性等竞争优

势

，

使得标的公司在市场竞争中具有较强的议价能力

，

从而获取相对较高的利润空间

。

动

漫产业知识产权的保护目前仍较为薄弱

，

侵权盗版行为屡禁不止

，

加之如今网络发达

，

信

息流通极快

，

间接地给盗版商

、

贩假商架起了沟通的桥梁

。

动漫盗版图书

、

影视产品

、

玩具

价格低廉

，

获得方便

，

对部分消费者而言具有较强的吸引力

，

正版影视

、

游戏

、

动画

、

玩具制

作商的收入也因此受到很大影响

，

最终会影响标的公司原创动漫作品的授权业务

。

近年来

，

政府有关部门逐步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

，

加强打击盗版执法力度

，

取得了

明显的成效

。

由于打击盗版侵权

、

规范市场秩序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

侵权盗版行为很难杜

绝

，

因此

，

提请投资者关注标的公司的原创动漫创作未来可能面临侵权盗版而给公司经营

业绩造成不利影响的风险

。

（

七

）

核心人才流失风险

标的公司所处的动漫产业属于典型的轻资产

、

知识密集型行业

，

所提供产品和服务的

核心价值源于核心人才对动漫产业的发展趋势

、

用户消费偏好有着精准的理解

。

标的公司

多年来在

IP

内容开发和用户引流中逐步累积形成的核心优势

，

其本质就是人才优势

。

所

以核心团队的稳定性对标的公司未来发展有着重要影响

。

随着动漫行业的快速发展

，

对动漫作品策划和发行

、

动漫平台运营以及

IP

全版权运

营等方面人才的争夺非常激烈

，

一方面

，

若标的公司未能继续保持行业领先地位并建立有

效的人才激励机制

，

可能会造成核心技术和管理人员的流失

，

进而对标的公司的发展产生

不利影响

；

另一方面如果在收购整合过程中

，

标的公司的核心人才不能适应上市公司的企

业文化和管理模式

，

有可能会出现人才流失的风险

，

从而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重大不利影

响

。

上市公司一方面将通过人文关怀等方式增加企业归属感

，

做好员工职业规划

，

为员工

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

，

同时上市公司将注重后备人才培养

，

减少对少数人员的依赖

。

提请

投资者关注因核心人员流失

，

给标的公司的经营运作带来不利影响的风险

。

（

八

）

互联网系统安全性的风险

标的公司旗下

"

有妖气

"

作为面向公众的开放性互联网原创动漫平台

，

其客观上存在

网络设施故障

、

软硬件漏洞及黑客攻击等导致系统损毁

、

运营服务中断和用户数据丢失等

风险

，

降低用户的满意度

，

造成用户的流失

。

如果四月星空不能及时发现并阻止这种外部

干扰

，

可能对其经营业绩造成不利影响

。

"

4

、

本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

：《

证券时报

》

和巨潮资讯网为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

媒体

，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

注意

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广东奥飞动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八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271� � � � �证券简称:东方雨虹 公告编号:2015-068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的限制性股票第二期解锁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１

、

本次首次授予部分的限制性股票实际可解锁的数量为

７２０．０１６７

万股

，

占目前公司

总股本比例为

０．８６４９％

。

２

、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为

２８８

人

。

３

、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７

日

。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

议于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２０

日审议通过了

《

关于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

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

》，

董事会根据

《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的相关规定

，

认为股权

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的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锁期的解锁条件已经成就

，

公司共

２８８

名

激励对象在第二个解锁期实际可解锁

７２０．０１６７

万股限制性股票

。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

，

董事会将按照

《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的相关规定办理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的限制性股票第二

个解锁期的解锁手续

。

现就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

一

、

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概述

１

、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

会第十九次会议

，

审议并通过了

《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

（

草案

）》

及其摘要

，

并向中国证监会上报了申请备案材料

。

该计划拟授予

１８００

万股限制

性股票

，

涉及的标的股票占激励计划签署时东方雨虹股本总额

３４３５２

万股的

５．２４％

。

其

中

，

首次授予数量为

１６８４

万股

，

占授予总量的

９３．５５６％

；

预留

１１６

万股

，

占授予总量的

６．４４４％

。

该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涉及的激励对象共计

２８７

人

，

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授

予价格为

７．０３

元

／

股

。

２

、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反馈意见

，

公司修订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５

日召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

、

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

，

审议并通过了

《

北京

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以下简称

《

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

》）

及其摘要

；

修订后的

《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已经中国证监会审核无异议

。

修订后的激励计划拟授予

１８００

万股限制性股票

，

涉及的标的股票占激励计划签署时东方

雨虹股本总额

３４３５２

万股的

５．２４％

。

其中

，

首次授予数量为

１７３０．２

万股

，

占授予总量的

９６．１２％

；

预留

６９．８

万股

，

占授予总量的

３．８７８％

。

修订后的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涉及的

激励对象由

２８７

人调整为

３４４

人

，

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为

７．０３

元

／

股

。

３

、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２

日

，

公司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

《

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

》

及其摘要以及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

董事会被授权确定限制性股票授予日

、

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

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并办理授予限制性股票所必须的全部事宜

。

４

、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９

日分别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

、

第五届监事会第六次会

议

，

审议并通过了

《

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

、

授予数量和授予价格的

议案

》、《

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

由

于激励对象中部分人员离职或因个人原因放弃获授的限制性股票

，

公司董事会对首次授

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及其授予数量进行了相应调整

，

公司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

３４４

人调整为

３１１

人

，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总量由

１８００

万股

（

其中首次授予

１７３０．２

万股

，

预留

６９．８

万股

）

调整为

１７０１．４

万股

（

其中首次授予

１６３１．６

万股

，

预留

６９．８

万股

）；

由于公司实施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由

７．０３

元

／

股调整为

６．８３

元

／

股

。

公司董事会认为限制性股票授予条件已经成就

，

确定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９

日为首次授予日

。

首次授予的

１６３１．６

万股限制性股票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５

日上市

。

５

、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４

日

，

公司分别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

二次会议

，

审议并通过了

《

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

公司监事会

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

，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

公司董事会认为预留部分限

制性股票授予条件已经成就

，

确定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４

日为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日

，

向

１９

名激励对象授予

６９．８

万股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

，

授予价格为

１２．８

元

／

股

。

６９．８

万股预

留部分限制性股票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８

日上市

。

６

、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１

日

，

公司分别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

十三次会议

，

审议并通过了

《

关于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锁期解锁的议案

》

和

《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

》。

董事会根据

《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的相关规定认为

，

激励对象所持首次授予的限制

性股票第一个解锁期的解锁条件已经满足

，

同意为

３０２

名激励对象办理

３９１．７０８３

万股首

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解锁

，

上述限制性股票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５

日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

同时

，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

，

由于部分激励对象离职

、

职务变更

、

２０１３

年度绩效考核未达标

，

公司董事会决定对其获授的首次授予的尚未解锁的全部或部

分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

共有

２６

名激励对象所持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合计

４７．６９１７

万股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完成回购注销

。

首次授予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变更为

１１９２．２

万股

。

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由原

３１１

名减少至

２９９

名

。

７

、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４

日

，

公司分别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

第十八次会议

，

审议并通过了

《

关于调整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数量及预留部分限制性

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

》。

鉴于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４

年度权益分派方

案

：

以公司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股本

４１６

，

３２６

，

６３６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发现金红利

２．００

元

（

含税

），

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

。

本次权益

分派方案已于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

日实施完毕

，

公司股本总额由

４１６

，

３２６

，

６３６

股增加至

８３２

，

６５３

，

２７２

股

，

股权激励计划所涉的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

１２６２

万股调整

为

２５２４

万股

，

其中首次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

１１９２．２

万股调整为

２３８４．４

万股

，

预留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

６９．８

万股调整为

１３９．６

万股

。

由于

激励对象因已获授的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应取得的

２０１４

年度现金分红目前未实际派发

给本人

，

而是暂由公司代管

，

作为应付股利在解锁时支付

，

若不能解锁

，

则由公司收回

，

故

本次回购价格将不因派息进行调整

；

同时

，

根据公司

《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的规定

，

在公

司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对公司股票价格进行除权处理后

，

公司应对尚未解锁的限制性

股票的回购价格做相应的调整

，

因此

，

此次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由

１２．８０

元

／

股调整为

６．４０

元

／

股

。

８

、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４

日

，

公司分别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

第十八次会议

，

审议并通过了

《

关于股权激励计划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锁期解锁

的议案

》

和

《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预留部

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

董事会根据

《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的相关规定

，

认为激励对象所

持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锁期的解锁条件已经满足

，

同意为

１７

名激励对象办理

３１．７

万股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解锁

，

上述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已于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０

日

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

同时

，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

，

由于部分激励

对象离职

、

职务变更

、

２０１４

年度绩效考核未达标

，

公司董事会决定对其获授的尚未解锁的

全部或部分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

共有

５

名激励对象获授的预留部分限制

性股票合计

１８．２

万股已于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５

日完成回购注销

。

预留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锁

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变更为

８９．７

万股

，

股权激励计划所涉全部已授予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

票数量变更为

２４７４．１

万股

。

９

、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２０

日

，

公司分别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

第十九次会议

，

审议并通过了

《

关于调整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

议案

》。

鉴于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４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

以公司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股本

４１６

，

３２６

，

６３６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２．００

元

（

含税

），

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

。

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已于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

日实施完毕

，

公司股本总额由

４１６

，

３２６

，

６３６

股增加至

８３２

，

６５３

，

２７２

股

，

其

中首次授予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

１１９２．２

万股调整为

２３８４．４

万股

。

由于激励对象因已获授的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应取得的

２０１４

年度现金分红目前

未实际派发给本人

，

而是暂由公司代管

，

作为应付股利在解锁时支付

，

若不能解锁

，

则由公

司收回

，

故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将不因本次派息进行调整

；

同时

，

根据公司

《

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的规定

，

在公司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对公司股票价格进行除权处理

后

，

公司应对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做相应的调整

，

因此

，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

股票的回购价格由

６．８３

元

／

股调整为

３．４１５

元

／

股

。

１０

、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２０

日

，

公司分别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

第十九次会议

，

审议并通过了

《

关于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锁期

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

》

和

《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

解锁的首次授予部分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

根据

《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的相关规定

，

董

事会认为激励对象所持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锁期的解锁条件已经满足

，

同意

为

２８８

名激励对象办理

７２０．０１６７

万股首次授予部分的限制性股票的解锁

。

同时

，

根据公

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

，

由于部分激励对象离职

、

职务变更

、

２０１４

年度绩

效考核未达标

，

公司董事会决定对

６２

名激励对象获授的首次授予尚未解锁的全部或部分

限制性股票

１７７．７８３３

万股进行回购注销

。

二

、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满足的说明

（

一

）

锁定期已届满

根据公司

《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自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９

日公司首次向激励对象授予限

制性股票之日起

１２

个月为锁定期

，

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９

日

，

公司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锁定期已届满

。

（

二

）

满足解锁条件情况的说明

公司激励计划设定的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锁期的解锁条件 是否达到解锁条件的说明

１

、东方雨虹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

１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

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

２

）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

处罚；

（

３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锁条件。

２

、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

１

） 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

员；

（

２

）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

处罚；

（

３

）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

形；

（

４

）公司董事会认定的其他严重违反公司有关规定的情形。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锁条件。

３

、（

１

）以

２０１２

年净利润为固定基数，

２０１４

年公司净利润增长率

不低于

５５％

；

（

２

）

２０１４

年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１３％

；

注：以上净利润与净资产收益率指标均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作为计算依据，各年度净利润与净资产均指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

１

）以

２０１２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１６４

，

４４９

，

５７９．３４

元为基数，

２０１４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５５３

，

２７０

，

４６８．３０

元，增长率为

２３６．４４％

，满足解锁条件；

（

２

）

２０１４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

２４．３０％

，满足解锁条件。

４

、激励对象个人层面考核

在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达标的情况下，激励对象当年实际可解

锁限制性股票额度与其上年度绩效考核结果相关，具体参照公司

现行绩效考核相关管理办法。

（

１

）

２０１４

年度，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

２４３

名首次授予限制性股

票的激励对象

２０１４

年度绩效考核合格，满足第二期解锁条件；

（

２

）激励对象中有

５

人在

２０１４

年度离职，其获授的首次授予

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２７

万股 （获授的首次授予尚未解锁

的限制性股票

１３．５

万股及因实施

２０１４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由前述

１３．５

万股经资本公积转增后增加的

１３．５

万股）由公司回购注销，

对应第二次可解锁部分为

９

万股；

（

３

）激励对象中有

５１

人因

２０１４

年度个人绩效考核未达标第

二次计划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中的对应部分不得解锁，由公司回购

注销，共计

６５．７８３３

万股（其中有

６

人因

２０１４

年度无考核成绩，当

年计划解锁部分全部不得解锁，对应需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

１１

万股）。

综上所述

，

董事会认为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设定的首次授予部分的第二个解锁期解

锁条件已经成就

，

且本次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与已披露的激励计划无差异

。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

，

董事会同意办理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第二期解

锁事宜

。

三

、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１

、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

：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７

日

。

２

、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

７２０．０１６７

万股

，

占公司目前股本总额的

０．８６４９％

。

３

、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为

２８８

人

。

４

、

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

姓名 职务

激励对象目前持有未解除

限售的首次授予部分的限

制性股票数量 （万股）

第二期计划可解锁首次

授予部分的限制性股票

数量（万股）

第二期实际解锁的首

次授予部分的限制性

股票数量（万股）

剩余未解锁的首次

授予部分的限制性

股票数量（万股）

向锦明 董事

６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００

何绍军 董事

３７．５０００ １２．５０００ １２．５０００ ２５．００００

刘斌

董事

总经理

４５．０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０

张颖

董事

常务副总经

理

４５．０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０

张洪涛

副总经理

董事会秘书

３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０

王新 总工程师

３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０

王文萍 副总经理

３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０

中层管理人员、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共计

２８１

人）

２０４６．９ ６８２．３ ６２７．５１６７ １４１９．３８３３

合计

２３２４．４ ７７４．８ ７２０．０１６７ １６０４．３８３３

注

１

：

上表中限制性股票数量已包括因实施

２０１４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由对应的限制性

股票经资本公积转增后增加的股份

。

注

２

：

截至目前

，

公司共有

２９９

名激励对象持有首次授予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共

２３８４．４

万股

。

其中

５

名

２０１４

年度已经离职的激励对象

，

其所持合计

２７

万股首次授予尚未

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公司将按照

《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的规定予以回购注销

，

对应第二次

计划解锁部分为

９

万股

；

６

名

２０１４

年度无考核成绩的激励对象

，

目前其共持有首次授予

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３３

万股

，

因考核当年无考核成绩

，

其所持考核当年计划解锁的

１１

万股全部不予解锁

，

并予以回购注销

。

除上述

１１

人本期计划解锁部分全部不能解锁外

（

前

述

１１

人持股情况未在上表中统计

），

其余

２８８

名激励对象将根据其

２０１４

年度的绩效考核

结果进行解锁

，

其中有

４５

人因

２０１４

年度绩效考核未达标

，

其第二期计划可解锁首次授予

部分的限制性股票中的对应部分不得解锁

，

由公司回购注销

，

共计

５４．７８３３

万股

。

综上

，

在

办理本次解锁前

，

上表中本次实际可解锁的

２８８

名激励对象获授的首次授予尚未解锁的

限制性股票共计

２３２４．４

万股

，

本期计划解锁

７７４．８

万股

，

本次实际解锁股数为

７２０．０１６７

万股

。

注

３

：

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股权激励限售股份解锁后

，

其买卖股份应遵守深

交所发布的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

动管理业务指引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以及深交所

《

股

票上市规则

》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四

、

备查文件

１

、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

２

、

限售股份明细表

。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9月 1日

证券代码：600565� � � � � � �证券简称：迪马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5-098号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要事项进展暨筹划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事项停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因本公司与黑龙江省润龙保安护运有限公司讨论关于押运业务的合作事宜

，

鉴于该事

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

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

，

维护投资者利益

，

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

，

经公司申请

，

本公司股票自

2015

年

08

月

25

日起停牌

，

并于

2015

年

8

月

25

日发布

《

停牌公

告

》（

临

2015-095

号

）。

上述双方已于

2015

年

8

月

31

签订

《

战略合作协议

》，

具体内容请详见

《

关于与黑龙江省

润龙保安护运有限公司及黑龙江省金盾保安守护押运有限责任公司签订

<

战略合作协议

>

的

公告

》

(

临

2015-099

号

)

。

现公司拟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

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

，

维护投资者利益

，

避免造成公

司股价异常波动

，

经公司申请

，

本公司股票自

2015

年

9

月

1

日起预计停牌不超过

30

日

。

公

司将积极推进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工作

，

组织中介机构开展审计

、

评估

、

法律及财务股份

等各项工作

。

停牌期间

，

公司将根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并于每

5

个交易日发布一次进展情况公告

。

公司将在停牌期间尽快召开董事会审议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预案或报告书并及时公告

、

复牌

。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www.sse.com.cn

），

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

准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 8月 31日

证券代码：600565� � � �证券简称：迪马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5-099号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黑龙江省润龙保安护运有限公司

及黑龙江省金盾保安守护押运有限责任公司

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合同类型

：

战略合作协议

签约双方

：

公司与黑龙江省润龙保安护运有限公司

、

黑龙江省金盾保安守护押运有限责

任公司

公司于

2015

年

8

月

31

日分别与黑龙江省润龙保安护运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黑龙江润

龙保安

"

）、

黑龙江省金盾保安守护押运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

黑龙江金盾保安

"

）

签订

《

战

略合作协议

》，

就安防

、

金融服务等领域开展全方位长期合作

。

一

、

协议对方介绍

黑龙江省润龙保安护运有限公司于

2009

年底经黑龙江省公安厅批准

、

黑龙江省工商局

注册登记正式成立

。

黑龙江润龙保安实行市场化运作

，

企业化经营

，

军事化管理

，

服务内容包

括人力保安

、

金融押运

、

专业护卫等方面

。

黑龙江润龙保安是中国保安协会常务理事单位

。

黑

龙江润龙保安下辖即黑龙江省金盾保安守护押运有限责任公司

，

齐齐哈尔金安保安押运守

护有限责任公司

，

黑龙江省润龙保安护运有限公司大庆分公司

、

佳木斯分公司

、

双鸭山分公

司

、

七台河分公司

、

农垦分公司

、

鹤岗分公司

、

伊春分公司

、

黑河分公司

、

鸡西分公司

、

大庆金

泰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

承担着黑龙江省数家银行

，

千多个网点

，

数百座金库的武装守护和押

运任务

。

黑龙江省金盾保安守护押运有限责任公司为黑龙江润龙保安之下属子公司

，

黑龙江金

盾保安曾被公安部

、

全国总工会

、

共青团中央评为全国先进保安服务公司

。

二

、

协议主要内容

本着优势互补

、

资源共享

、

相互支持

、

共同发展的原则

，

共同打造安防产品研发制造

、

安

保运营

、

金融服务等领域一流产品

、

一流服务

。

主要合作内容如下

：

1．

新产品开发合作

。

黑龙江润龙保安及黑龙江金盾保安根据自身的需求及行业发展趋

势等提出产品需求及改进建议

，

公司利用强大的研发能力研发制造适应市场需求的高品质

产品

。

2.

产品合作

。

依照市场化原则

，

黑龙江润龙保安及黑龙江金盾保安在防弹运钞车等安

防产品采购过程中同等条件下优先选择公司产品

，

公司保证向黑龙江润龙保安及黑龙江金

盾保安提供优质的产品并给予优惠的商业政策

。

3

、

服务合作

。

双方谋求在金融外包服务领域实现合作

，

公司在车联网领域提供平台支

持

。

4

、

业务拓展

。

双方同意在市场条件成熟的情况下

，

双方将在共同拓展安防

、

押运业务方

面进行深度合作

。

三

、

协议签订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有利于充分发挥公司安防产品制造及黑龙江润龙保安

、

黑龙江金盾保安在安防管理运

营服务等方面的优势

，

拓展防弹运钞类产品

，

符合公司长期战略发展方向

，

有助于公司主营

业务发展

，

共同推动中国安防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

四

、

合同履行的风险提示

本次签署的合作协议属于战略性框架协议

，

该协议为双方推进具体项目合作奠定了基

础

。

公司也将按照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的规定及时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及信息

披露义务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五

、

备查文件

1

、

战略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8月 31日

证券代码:600221、900945� � � �证券简称:海南航空、海航 B股 公告编号:2015-068

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

：

无

一

、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

一

）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

：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３１

日

（

二

）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

：

海南省海口市国兴大道

７

号海航大厦三层会议

室

（

三

）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

况

：

１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５６

其中：

Ａ

股股东人数

４７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

Ｂ

股）

９

２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４

，

６２５

，

６２０

，

１０７

其中：

Ａ

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４

，

６２３

，

５９６

，

９７４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Ｂ

股）

２

，

０２３

，

１３３

３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３７．９７

其中：

Ａ

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３７．９５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０．０２

（

四

）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

《

公司法

》

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大会主持情况等

。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

副董事长牟伟刚先生主持

。

会议采

用现场

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表决

。

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符合

《

公

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会议合法有效

。

（

五

）

公司董事

、

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１

、

公司在任董事

７

人

，

出席

４

人

，

辛笛

、

顾刚

、

邓天林因紧急公务

，

未能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

；

２

、

公司在任监事

５

人

，

出席

０

人

，

胡明哲

、

童甫

、

周猛

、

李方辉

、

许静因紧急

公务

，

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

３

、

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

其他高管的列席情况

。

公司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李瑞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

财务总监杜亮列席本次

股东大会

。

二

、

议案审议情况

（

一

）

非累积投票议案

１

、

议案名称

：

关于同天津渤海租赁有限公司之全资

ＳＰＶ

公司开展飞机租

赁业务的报告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５９５

，

８４０

，

５９４ ９９．９６ １７９

，

５００ ０．０３ ６

，

０００ ０．０１

Ｂ

股

２

，

０２３

，

１３３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普通股合计：

５９７

，

８６３

，

７２７ ９９．９６ １７９

，

５００ ０．０３ ６

，

０００ ０．０１

备注

：

公司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

（

二

）

涉及重大事项

，

５％

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１

关于同天津渤海租赁有限

公司之全资

ＳＰＶ

公司开展

飞机租赁业务的报告

５９７

，

８６３

，

７２７

９９．９６ １７９

，

５００ ０．０３ ６

，

０００ ０．０１

三

、

律师见证情况

１

、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

：

国浩律师

（

上海

）

事务所

律师

：

施念清

、

徐志豪

２

、

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

本次股东大会经国浩律师

（

上海

）

事务所施念清

、

徐志豪律师出具法律意见

书如下

：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

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件

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

，

本次股东大会

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

四

、

备查文件目录

１

、

股东大会决议

；

２

、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３

、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 9月 1日

证券代码:603766� � � � �证券简称:隆鑫通用 公告编号:2015-110

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

：

无

一

、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

一

）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

：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３１

日

（

二

）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

：

重庆市南岸区白鹤工业园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一

楼多媒体会议室

（

三

）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

１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１０

其中：

Ａ

股股东人数

１０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

Ｂ

股）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

Ｈ

股）

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人数

２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４１９

，

２３２

，

６９５

其中：

Ａ

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４１９

，

２３２

，

６９５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Ｂ

股）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Ｈ

股）

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３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５２．４８

其中：

Ａ

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５２．４８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

）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

）

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四

）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

《

公司法

》

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大会主持情况等

。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

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

会议由董

事长高勇先生主持

。

本次会议的召集

、

召开符合有关法律

、

行政法规

、

部门规章和

《

公司章

程

》

的规定

，

会议召开合法有效

。

（

五

）

公司董事

、

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１

、

公司在任董事

８

人

，

出席

３

人

，

董事涂建华先生

、

涂建敏女士

、

吴中闯先生

、

杨为民

先生

、

王泰松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会议

；

２

、

公司在任监事

３

人

，

出席

１

人

，

监事张国祥先生

、

徐建国女士因工作原因未出席会

议

；

３

、

董事会秘书黄经雨先生出席本次会议

；

公司副总经理汪澜先生列席了本次会议

。

二

、

议案审议情况

（

一

）

非累积投票议案

１

、

议案名称

：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含恢复表决权优先

股）

４１９

，

２３２

，

６９５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

二

）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２．００

、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

）

是否当选

２．０１

周建

４１８

，

９９９

，

６４０ ９９．９４

是

（

三

）

涉及重大事项

，

５％

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１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

案

２

，

９８６

，

８５５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２．０１

周建

２

，

７５３

，

８００ ９２．２０

（

四

）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１

、

上述议案均获得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其中议案

１

为特别表决事项

，

获得了本

次股东大会参与表决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

２

、

议案

２

采取累计投票制进行表决

，

周建先生当选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三

、

律师见证情况

１

、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

：

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

律师

：

黄昌华

、

吕露兰

２

、

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

召开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 《

股东大会规则

》

等有关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件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以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的人员资格合法

、

有效

；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

、

法规

、

规范

性文件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四

、

备查文件目录

１

、

２０１５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２

、

法律意见书

；

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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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

2015

年

8

月

29

日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

会议应出席董事

12

名

，

现场出席董事

8

名

，

独立

董事陈利民先生

、

李响先生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并表决

。

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

了本次会议

。

会议由董事长马利女士召集并主持

。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

》

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

1

、

关于免去廖玒副董事长

、

董事和总裁的职务的议案

。

表决情况

：

同意

10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公司董事会同意廖玒不再担任公司副董事长

、

董事职务

，

亦不再担任公司总裁职务

。

其中

，

关于免去董事职务事宜尚须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

廖玒目前因涉嫌违法被立案侦查

，

不适合继续担任公司董事及高

级管理人员职务

，

公司董事会提议免去其相关职务

，

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等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同意免去廖玒的副董事长

、

董事和总裁职务

。

2

、

关于免去陈智霞董事和副总裁的职务的议案

。

表决情况

：

同意

10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公司董事会同意陈智霞不再担任公司董事职务

，

亦不再担任公司副总裁职务

。

其中

，

关于免去董事职务事宜尚须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

陈智霞目前因涉嫌违法被立案侦查

，

不适合继续担任公司董事

及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

公司董事会提议免去其相关职务

，

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同意免去陈智霞的董事和副总裁职

务

。

3

、

关于提名增补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及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

。

表决情况

：

同意

10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公司董事会同意提名牛一兵先生为公司董事候选人

，

任期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其他董事一致

；

同意聘任牛一兵先生为公司总裁

，

任期三年

。

牛一兵先生简历请

详见本公告附件

。

关于选举牛一兵先生为公司董事事宜尚须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

准

。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提名增补董事候选人事宜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

董事候选人不存在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第

146

条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

亦未有被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未解除的现象

，

其任职资格符合担任上市公司董

事的条件

；

董事候选人的提名方式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以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程序合法

、

有效

；

经了解

，

董事候选人的教育背景

、

工作经历和

健康状况能够胜任董事的职责要求

。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聘任总裁事宜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

牛一兵先生不存在

《

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

》

第

146

条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

亦未有被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未解除的现象

，

其任职资格符合担任上市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的条件

，

能够胜任所聘岗位职责的要求

；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关

于公司总裁的聘任程序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

《

公

司章程

》

的规定

，

本次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审议和表决程序合法

、

有效

。

4

、

关于提请召开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

表决情况

：

同意

10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股东大会会议通知将另行公告

。

特此公告

。

附件

：

牛一兵先生简历

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 8月 30日

附件

：

牛一兵先生简历

牛一兵

，

男

，

中国国籍

，

汉族

，

1966

年

3

月出生

，

中共党员

，

高级记者

。

毕业于南开

大学社会学系

。

1988

年

7

月至

1999

年

6

月

，

先后担任天津日报社体育部副主任兼

《

球迷

》

报主编

，

财贸部副主任

；

1999

年

6

月至

2008

年

5

月

，

先后担任

《

每日新报

》

负

责人

、

主编

，

天津日报社编委会委员

、

副总编辑

；

2008

年

5

月至

2010

年

12

月任天津

日报社

（

天津日报报业集团

）

党委书记

、

社长

；

2010

年

12

月至今

，

任人民日报社地方

部主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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